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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5月，发放8639笔、42.92亿元——

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创新高
今年以来，盐城公积金多项

惠民新政出台，为满足缴存人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减轻购房
资金压力，积极发挥了住房公积
金制度对住房市场的政策工具支
持作用。记者近日获悉，今年1至
5月，我市共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8639 笔合计 42.92 亿元，较去年同
期分别增加 229.1%和 404.94%，均
创历史新高。

“公积金贷款总额较去年同
期有了大幅提升，与今年3月1日
出台的几项新政关系密切。此
外，这几年盐城公积金不断推出
惠民举措，特别是聚焦多子女家
庭、引进人才、青年人、新市民等
群体安居需求，精准施策，释放了
最大的政策‘红利’。”盐城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市直管理部负责
人告诉记者。

“上个月，我们小家庭‘以小
换大’购置了一套四室两厅的住
房。因为家中有一儿一女，感觉
四个房间更符合我们长远的居住
要求。本来还要再增加 100 多万
元的购房款，感觉压力较大。正
犹豫不决时，恰好我们看新闻得
知盐城公积金出台惠民新政，二
孩家庭最高可贷款 110 万元，比
一孩家庭要多 10 万元，而且支持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二次享受公积
金贷款，这一政策我觉得特别人
性化。记得 6 年前购房时，我们
两口子只能享受 40 万元公积金
贷款，现在接近三倍了。”第一时
间享受多孩子女家庭上浮贷款额
度政策的江先生告诉记者，公积
金新政是今年 3 月初出台的，这
也是盐城首次为多子女家庭进行
政策“倾斜”，“多一个孩子，住房
需求确实不同了，盐城公积金政
策非常接地气，很贴心，解决了我
们这样多孩家庭住房改善的燃眉
之急。”

31 岁的马先生是作为高层次
人才被盐城高校引进的教师，博
士学位。今年 4 月他在城东新购
置了一套住宅，“除了首付外，其
余150万元全部是公积金贷款，这
是我来盐城就业前没有料到的
事。”马先生说，“我了解到，根据
盐城人才引进相关贷款条件，最
高可享受200万元公积金贷款，这
一政策让我感到非常温暖。我的
一些同事也有类似感受，盐城的
人才引进和住房公积金政策，真
的诚意满满，非常给力，更加坚定
了像我这样的新盐城人‘留盐安
居’‘在盐奋斗’的信心！”

6 月 9 日，在位于市区迎宾南
路的盐城农商银行，29 岁的陈先
生前来办理贷款业务。他和妻子
在宝龙广场经营一家理发店，“半
年前，作为灵活就业群体，我和妻
子开始自主缴纳住房公积金，政
府每月还有补贴。缴满6个月，我
们就可以享受缴存余额20倍的公
积金贷款，这对像我们这样的私
营业主来说，是以前不敢想的好
事。”陈先生打开手机上盐城公积
金微信公众号告诉记者，他和妻
子目前缴存账户上共有27500元，
里面还包含着政府补贴 1000 多
元。买房时就可以申请55万元的

公积金贷款，较住房商业贷款可
以节省房贷利息好几万元。“灵活
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政策的出
台，不仅为我们省下了真金白银，
更为我们这样的城市打工人增加
了获得感和归属感。”

“近两个月，前来办理公积金
贷款的市民明显增多，其中‘商转
公’占相当大比重，此外，多子女
家庭、新市民、青年人也是特别突
出的群体。贷款政策真切地满足
了他们对刚需和改善性住房的需
求，减轻了购房支出压力。”6月11
日，盐城农商银行按揭业务中心
主任刘仲亚告诉记者，公积金贷
款业务现在可以直接在银行网点

“一站式”办理，给市民办理购房
贷款增加了便利渠道，“每天都能
感受到，不同类型的缴存群体因
为公积金贷款政策的优化，带来
的购房幸福感和满足感。”

“由于公积金的政策支持效
应，从 3 月至今，我们出售的上百
套住房中，有8成左右购房者都获
得公积金新政带来的实惠。”6 月
11 日，盐南高新区一家房产公司

销售负责人张先生告诉记者，“一
个家庭以前拿 100 万元公积金贷
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现在不少
购房者都能享受到这么大金额的
公积金贷款。而且按照最新政
策，公积金最长可以贷款30年，以
盐城目前最低公积金缴存基数测
算，两口子也能申请到 50 多万元
贷款额度，对提高中低收入群体
购房支付能力、帮助解决住房问
题起到了积极的支持作用。同
时，对我们楼市也起到了一定的
推动和促进作用。”

据了解，为更大程度地发挥
住房公积金服务民生保障安居的
作用，近年来，盐城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紧紧围绕新形势下住房
保障新要求、新变化，充分发挥住
房公积金政策工具作用，稳地价、
稳房价、稳预期，助力缴存人稳业
安 居 。 仅 去 年 全 市 发 放 贷 款
11085 笔、41.0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3%和 84%，增幅均列全省第一，
支持新购商品住房约 80 万平方
米，有力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平
稳发展。

服务市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供图）

单位缴存登记
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凭《盐城市单位住房公积金缴
存登记表》、单位设立批准文件或《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证》、经办人的身份证向管
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单位
办理缴存登记时宜同步开通住房公积金
单位网厅业务。

职工缴存登记
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单位缴存登记

之日起20日内，单位新录用的职工应当
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凭《盐城市个人
住房公积金明细账户设立登记表》、单位
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清册、经办人身份
证向管理中心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个人
账户的设立手续。

灵活就业人员
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灵活就

业人员，凭本人身份证、银行卡、社会保
险缴纳凭证向管理中心办理个人账户设
立手续。

单位信息变更
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与

住房公积金管理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
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凭相关
变更材料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
经管理中心查证核验后办理。

职工信息变更
职工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与住房公

积金管理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职工或
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凭单位
介绍信、职工身份证等可以证明身份的
材料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经管
理中心查证核验后办理。

灵活就业人员信息变更
灵活就业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码发

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
凭身份证和变更材料向管理中心办理
变更登记，并重新签订《自愿参加住房
公积金制度协议》。

单位撤销、解散、破产
单位或清算组织应当自撤销、解

散、破产之日起30日内凭下列材料（机
关事业单位被撤销的，提供上级部门批
准文件、企业破产的，提供人民法院裁
定书、单位解散的，提供市场监督管理
局出具的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向
管理中心办理注销登记；逾期不办理注
销登记手续或原单位、清算组织已灭失
的，管理中心经查证核验后，可直接办
理注销登记手续。

单位或清算组织应当自办妥注销
登记之日起 20 日内，为职工办理住房
公积金账户清理：核实职工姓名、身份
证号码；符合住房公积金销户提取条件
的，通知职工办理提取手续；不符合住
房公积金销户提取条件的，为职工办理
封存或转移手续。

公积金小课堂

缴存登记、账户设立及变更

助力你我他，筑梦千万家。盐城公积
金，就在您身旁！为了让大家对住房公积金
政策更感兴趣、更加了解和更会运用，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专门推出“公积金小课
堂”专栏，通过公积金政策知识科普，惠及更
多缴存职工。


